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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42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2026-013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关于

天然气管输、购销业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尚需要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市天然气产业链关系

而形成的经营模式，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一、关联关系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集团”）是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53.67%的股份，并持有上海燃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燃气”）100%股权。本公司控股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管网公司”）50%股权，控股上海石油天然气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石油天然气公司”）40%股权，以及控股各天然气发

电厂。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管网公司、

石油天然气公司、各天然气发电厂与上海燃气之间的交易活动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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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时间：2018年 12月 27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万元

5、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958 号

1009室

6、法定代表人：史平洋

7、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燃气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及管理，燃

气设备、燃气用具、施工材料的销售，质检技术服务，从事能源技术

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从事货物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7、上海燃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份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657,894 2,480,386
负债总额 2,071,520 1,908,214
净资产 586,374 572,172

项目 \ 年份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1,026,566 3,657,746
净利润 16,750 40,207

三、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公司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11名，经关联方董事华士超、刘炜、陈云波、邵君回

避表决回避表决，非关联方 7名董事一致同意《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与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关于天然气管输、购销业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报告》，并同意提交股东会非关联方股东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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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于 2026 年 4月 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独董

专门会，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独董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市天然气产业链关系而形成的

经营模式，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

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对该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合理，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规定。

3、公司于 2024年 4月 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四十三次（2022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预计 2023-2025

年平均每年管网公司向上海燃气收取管输费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预计 2023-2025年平均每年石油天然气公司向上海燃气销售天

然气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0亿元；预计 2023-2025年平均每年各天

然气发电厂从上海燃气采购天然气金额合计将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

2025 年，天然气管网公司与上海燃气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发生金额为 13.47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型 提供管输服务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政府定价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134,655.00

关联交易结算方式 货币资金

2025 年，石油天然气公司与上海燃气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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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金额为 13.26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型 销售商品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在综合门站价格的基础上由双方确定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132,551.37

关联交易结算方式 货币资金

2025 年，各天然气发电厂与上海燃气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发生金额为 42.75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上海燃气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母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类型 购买商品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政府定价

关联交易金额（万元） 427,458.81

关联交易结算方式 货币资金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均得到了较好的履行。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预计2026-2028年平均每年管网公司向上海燃气收取管输费金额

将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预计 2026-2028年平均每年石油天然气公

司向上海燃气销售天然气金额将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预计

2026-2028年平均每年各天然气发电厂从上海燃气采购天然气金额合

计将不超过人民币 50亿元。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可能随一次能源价格

变化而变化。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贯彻上海市能源发展战略，推进本市燃气市场化、专业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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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起，管网公司成为一家专业的管输公司，开展专业化的管

输业务，向上海燃气提供管输服务，并收取管输费。上海燃气主要负

责天然气相关业务,承担上海市燃气保障供应职能。石油天然气公司

负责东海平湖油气田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各天然气发电厂负责

其建设和营运。相应形成关联交易如下：

管输业务：管网公司向上海燃气提供管输服务，并收取管输费。

销售业务：石油天然气公司将其生产的天然气全部销售给上海燃

气。

采购业务：各天然气发电厂向上海燃气采购天然气，作为其发电

燃料。

以上关联交易各方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市场化的原则确定价

格，其中：管网公司向上海燃气收取管输费的价格根据政府定价确定；

石油天然气公司向上海燃气销售天然气的价格在综合门站价格的基

础上由双方确定；各天然气发电厂向上海燃气采购天然气的价格根据

政府定价确定。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本市天然气产业链关系而

形成的经营模式，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没有

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7日


